
前言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R51《 自动分检衡

器》 国际建议（Automatic catchweighing Instruments）

由 OIML TC9/SC2 自动衡器分技术委员会完成。R51

《自动分检衡器》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R51-

1）“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试验”；第二部分

（R51-2）“型式评价报告”。我国于 2011 年正式

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 27739《自动分检衡器》在主

要技术指标及准确度评定方法上全部采用了 OIML 

R51 的内容的自动分检衡器，定义为：“对预装分立

载荷或散状物品单个载荷进行称重的自动衡器”称

作“自动重量分检秤”，亦称“自动重量抓捕秤”（简

称分检秤）。主要产品有： 重量分选秤（检重秤、

选别秤）、重量（价格）标签秤、车载式衡器、车辆

组合衡器等。

在各类分检秤中，自动重量分选秤（简称分选

秤）目前在国际上最为流行。分选秤有检重与选别

两种功能类型。但是无论检重或选别，分选秤都是

一种对不连续的预装分立载荷按预先设定范围界限

检验被称物品重量的衡器。对不同重量的物品，根

据标称设定差值进行选别。

自动重量分选秤检测对象有两类，一类是预包

装商品，另一类是无包装的单体物品。分选秤一般

用在产品生产流水线上时，装在重力式或容积式自

动装料机或灌装机之后，用于重量分选并剔除预先

设定的不合格品，或用于被称物品重量分选的分等

分级。该秤的称量准确度要高于自动装料机或自动

灌装机。

本文就 OIML R51 中检测与准确度相关的问题在

自动重量分选秤产品上进行分析，并结合目前国内

外大部分制造商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对于 OIML R51

《自动分检衡器》的准确度评定方法提出具体的建

议。

1  OIML  R51 的准确度规定

1.1  准确度等级

按衡器的用途可将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X 或 

Y。

X 类仅适用于符合国家《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

管理办法》的要求，对预包装产品进行检验的检重

秤。

Y 类适用于重量计价贴标秤、车载衡器、车辆组

合衡器及许多被用来称量散状单一载荷的秤。

1.2  准确度等级表示

X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表示：

XI，XII，XIII 和 XIIII。

Y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表示：

Y(I)，Y(II)，Y(a) 和 Y(b)。

准确度等级相关分度值分度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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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X 类衡器的平均（系统）误差

X 类衡器最大允许平均误差如表2。

表2  X类衡器最大允许平均（系统）误差

x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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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X 类衡器的标准偏差（随机误差）

X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标准偏差（随机误差）如表 3 ：

表3  X 类衡器最大允许标准偏差（随机误差）

1.5  X 类衡器的准确度评定

0IML R51 中关于 X 类衡器的准确度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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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表 2“X 类衡器最大允许平均（系统）

误差”计算出的 MPME；

（2）根据表 3“X 类衡器最大允许标准偏差（随

机误差）”规定其值再乘以等级定义系数（x）, 计算

出 MPSD;

（3）计算出最大平均（系统）误差与最大标准

偏差（随机误差），两者取其大者。根据准确度等级

的 XI、XII、XIII、XIIII 的规定，确定符合哪一个等

级。

2  准确度等级符号与评定方法

2.1  X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符号

OIML R51《自动分检衡器》规定如下：

用于按 OIML R87 号国际建议《预包装商品净含

量》要求中，对预包装商品进行检重的自动重量分

选秤，分成 4 级：XI、XII、XIII、XIIII。

每一个级别中还包括一个由制造商指定的（x）

因子，（x）的值应是 1×10 k, 2×10 k, 5×10 k, 其

中k 是正整数、负整数或零。XI 和XII 级因子（x）

<1；XIII 级因子（x）≤ 1；XIIII 级因子（x）> 1。

对于 X 类衡器，为确定每次试验的平均误差和

标准偏差，对每个载荷都应能指示或打印输出重量

值（或重量与标称设定点间的差值）。出于这种目

的，分度值 d 不应大于上表中的相应限值乘以等级

定义系数 (x)。

根据上述规定，XI，XII，XIII，XIIII 只是表述

了该衡器的等级大小，并不能表征衡器实际的准确

度的具体百分数的数据值。I，II，III，IIII 的符号

相当于非自动衡器的特种准确度级、高准确度级、

中准确度级、普通准确度级的表示，此种表征符号

主要是以准确度允差用分段绝对值表示的非自动衡

器为主。自动分检衡器是自动衡器，纵观自动衡器

的准确度评定，绝大多数都是以相对百分数来评定

的。

建议：准确度等级标志改为： XI（x）、XII（x）、

XIII（x）、XIIII（x），这样的标注方法既能看出

类似非自动衡器的不同准确度等级高低，又能看到

该产品的具体的百分数相对误差。如果单独以 XI、

XII、XIII、XIIII 表示准确度，无法知晓具体的相对

误差到底是多少，很可能会误导用户。而将准确度

等 级 标 志 改 为： XI（x）、XII（x）、XIII（x）、

XIIII（x），用户看到此标志后，对于该产品的确切

准确度就会想到百分数的相对误差的概念，一目了

然。举例：XI（0.2），XII（0.5）、XIII（1.0）……

另一方面，改进后的准确度表示方法与自动分检衡

器相对应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OIML R61) 的准确

度表示也比较接近。比如：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准

确度表示符号为 X（0.2）、X（0.5）、X（1.0）……

2.2  X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评定方法

现状：目前国内外绝大部分自动分选秤制造商的

样本或说明书对于准确度的描述与标注真是五花八

门、乱象百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

注方法。

举例：同样的数值 ±1g 有不同的标注方法，还

有干脆不标注。具体如下所述：

（1）制造商一的标注准确度：±1g 没有任何说

明；

（2）制造商二的标注准确度：±1g 有说明：最

高选别精度随着被测物的不同有所变化；

（3）制造商三的标注准确度：±1g（系统平均

值误差），包括有说明和无说明；

（4）制造商四的标注准确度：±1g（1 倍标准

偏差），包括有说明和无说明；

（5）制造商五的标注准确度：±1g（2 倍标准

偏差），包括有说明和无说明；

（6）制造商六的标注准确度：±1g（3 倍标准

偏差），包括有说明和无说明。

上述（1）、（2）是指该规格的产品在标准条件

下所有动态测试数据最大误差±1g ，属于最大误差

法。上述（ 3）是指该规格的产品在标准条件下所有

动态测试数据平均误差 ±1g ，属于系统误差。上述 

（4）、（5）、（6）是指该规格的产品在标准条件

下所有动态测试数据应满足 1 倍或 2 倍或 3 倍标准偏

差的要求。属于随机误差的要求。3 倍比 2 倍更严，

置信度更高，以此类推 2 倍比 1 倍更严。

从上面几种不同的准确度表示方法中，可以看

出制造商六的准确度标注是最为严格的。3 倍标准

偏差要做到 ±1g，而相对于 1 倍标准偏差的规定来

说则必须要达到 ±1/3g 才行。另一方面，最大误

差法、系统误差法和标准偏差的评定是完全不一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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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掌握的国内外主要重量分选秤制造商的产品样本或说明书举例说明：

（1）托利多公司产品样本

上述托利多公司 X·S2 产品的精度一栏内附加

了标注说明：精度取决于所称产品的重量、尺寸和传

输状态。但没有按 OIML  R51 的规定说明准确度等级

与制造商指定的（x）因子，仅列出了正负绝对值误

差。笔者认为，精度的评定方法可能是按最大误差

法评定。

（2）日本安立公司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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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品系列样本中最高选别精度加括号（正负 

3 倍标准偏差），同时附加了标注说明：最高选别精

度根据被测品的不同而变化，也没有按 OIML R51 的

规定说明准确度等级与制造商指定的（x） 因子。但

是从括号 3 倍标准偏差及绝对值误差中可看出精度

的评定方法是按 3 倍标准偏差来评定的。

（3）德国碧彩公司产品样本

上述德国碧彩公司产品系列样本中精度一栏内

附加了标注说明：精度取决于所称产品长度、要求的

精度和包装的几何形状。但没有按 OIML R51 的规定

说明准确度等级与制造商指定的（x）因子， 仅列出

了正负绝对值误差。笔者认为，精度的评定方法也

可能是按最大误差法评定。

（4）日本大和公司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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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本大和公司 CUH60F 产品样本中最高精

度加括号（正负 3 倍标准偏差），同时附加了标注说

明：最高精度根据被计量物形状、重量、状态的不同

而变化，也没有按 OIML R51 的规定说明准确度等级

与制造商指定的（x）因子。但是，从括号 3 倍标准

偏差及正负绝对值误差中可以肯定，精度的评定方

法是按 3 倍标准偏差来评定的。

（5）日本石田公司产品样本

上述日本石田公司系列产品样本中称重精度加括

号（3 倍标准偏差），同时附加了标注说明：称重精

度取决于物品形状和其他条件，也没有按 OIML R51 

的规定说明准确度等级与制造商指定的（x） 因子。

但是从括号 3 倍标准偏差及正负绝对值误差中可以看

出，精度评定方法是按 3 倍标准偏差来评定的。

（6）美国赛默飞世公司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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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美国赛默飞世公司产品系列样本中精度一

栏内附加了标注说明：“根据系列产品的显示分度

值的不同值，系统误差（平均误差）典型为 ±0.01% 

包装重量；动态误差符合 R51 国际标准、MID 欧洲

标准及美国 44 号手册标准或实际精度优于标准；根

据包装重量、速度和环境稳定性。”但没有按 OIML 

R51 的规定具体说明准确度等级与制造商指定的

（x）因子，仅列出了系统误差（平均误差）典型为

±0.01%。该说明的出发点是想包罗万象，说了很多

依据的标准。其实样本给出的精度系统误差（平均误

差）典型为 ±0.01%，因此笔者认为，该产品准确度

评定可能是按系统误差（平均误差），再参照各种动

态误差评定方法。样本中似乎混淆了动态误差的概

念，其实动态误差应该包括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两

方面内容的。OIML R51 的规定是要具体说明准确度

等级与制造商指定的（x） 因子。

笔者在 2021 年上海国际食品包装展会上询问该

公司人员，样本中列出的很多不同的检测标准方法

在实际操作上是如何应对的。其解释说，在食品行

业，执行的是两倍均方根（2S）的标准；在医药行业

执行的是三倍均方根（3S）的标准。我进一步询问为

何不在样本说明书中标注清楚？对照其产品的样本

说明，其回答让我啼笑皆非。

（7）某国内制造商产品样本

上述国内某公司产品系列样本中“批准等级”一

栏中仅列出“R51”，对准确度等级并没有具体的指

标。缺少 OIML R51 的规定是要具体说明准确度等级

与制造商指定的（x）因子。

笔者最近在不同场合，特别是每年举办的国际

食品包装展上，了解代表主流的自动分选秤生产厂

家的产品实物与样本说明。绝大部分国内生产厂在

准确度一栏内只标注正负绝对值误差，比较负责的

生产厂会在附注中标明需要根据被称物的特征。大

部分欧美企业也是采取了上述做法。然而， 大部分

日企则采用了正负 3 倍标准偏差（3S）来评定准确度

的方法。上面所有的自动分选秤的生产厂家没有一

家是严格按照 OIML R51 的规定要具体说明准确度等

级与制造商指定的（x）因子。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OIML R51 规定的准确

度等级与制造商指定（x）因子在执行力度上是大打

折扣的。我们再来看看 R51 关于准确度等级的确定

规定。OIML R51 关于准确度等级的确定如下：

A．X 类衡器自动运行最大允许误差

衡器净载荷数大于等于最小称量（Min）和小于

等于最大称量（Max）时，A）最大允许平均（系统）

误差；B）最大允许标准偏差（一倍均方差）。

两者取最大值作为该次测试的准确度等级。

上述规定的优点是既考虑了最大允许平均（系

统）误差，又兼顾到最大允许标准偏差（一倍均方

差），其缺点是两者取最大值作为该次测试的准确

度等级，而最大允许标准偏差只采用了一倍均方

差，显然，其检测数据的置信度概率仅有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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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据上述规定及目前国内外现状问题的提

出与建议

纵观上面绝大多数国内外分选秤制造商的产品

样本，几乎并不能接受 OIML R51 中关于准确度等级

的评定方法。可能原因如下：

（1）国际建议宣贯力度不够；

（2）各企业不认同国际建议的评定标准。

分析：根据上面各制造商的精度表示方法来看，

日企统一采用了三倍均方差（置信度可达99.7%）

的加严评定，较注重产品本身的重复性能，认为系

统误差是可调的，比较容易判别产品本身的性能优

劣。而采用系统误差的评定，是采用 R51 中 Y 类衡

器的评定方法，对于产品准确度要求不太高的产品

是适用的。而第一种最大误差法，有些接近非自动

衡器的规定（但非自动是有分段误差要求的）。

建议：我个人较倾向于三倍均方差的要求。但无

论如何不能出现目前五花八门的精度标注，这不利

于产品性能的比较，容易误导用户的产品选型。理

由如下：

均方根含义及正态分布概率，见图1。

图1   不同均方根的误差区间图

2.5  日本企业的意见

日本为什么要在分选秤中采用 3σ（3S）精度标

准并无明确的理由，完全是为了让客户更容易理解

而设定的三倍均方根的检测评定方法。 虽然欧洲企

业目前在执行 OIML 建议制定的方法，并采用一倍 

σ（1S）实施检定，而实际上欧洲方面也正在学习日

本企业为满足用户要求的 3σ（3S）精度要求实施准

确度评定，日资企业则完全是清一色都按 3σ（3S）

精度要求进行运作的。

纯粹从生产管理运营方面来考虑，采用 3σ

（3S）标准更容易实施生产管理。当然，个别公司若

精度方面不能满足要求，也只能标示 2σ（2S）甚至 

1σ（1S）进行销售，这只是对不了解具体数据的人

给予良好印象的手段而已。

由于按 1σ（1S）精度标准实施管理其产品符

合精度的分布率仅有 68%，所以即使给用户标示1σ

（1S），但实际生产物料的重量却无法保证精度。因

此，99.7% 适用于相对应范围的 3σ（3S） 是最为合

理的准确度评定方法。

3  被检物特征与速度、准确度关系

现以日本大和公司的CSH06L 系列产品的说明书

有关被检物特征与速度、准确度关系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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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被检物特征与速度、准确度关系

图2 包络线中标注的是 3σ（3S）的正负数值。

图中黑方框标注的是速度。横坐标是被称物长度， 

纵坐标是被称物重量。上图中有如下关系：

不同的速度、不同被称物长度及不同的被称物

重量，检测的 3σ 的正负数值是不同的。

速度越快，精度变差；物品长度越长，稳定时间

变短，精度变差；物品重量越重，振动变大， 精度

变差。物品速度、物品形状及重量影响计量精度。

4  问题的提出与建议

4.1  建议一

建议准确度等级标志改为： XI（x）、XII（x）、

XIII（x）、XIIII（x），这样的标注方法既能看出类

似非自动衡器的不同准确度等级高低，又能看到该

产品的具体的百分数相对误差。

4.2  建议二

纵观国际上大多数自动检重秤制造商的产品目

录，几乎都不执行 OIML R51 中关于 X 类产品准确度

等级的评定方法。各制造商在标准偏差的评定中大

部分采用了 3S（置信度可达 99.7%）的评定准则，更

注重产品本身的随机性能， 3S（置信度可达 99.7%）

的标准偏差评定更容易判别产品本身的性能优劣。

建议在产品准确度评定中增加不确定度的分析。探

讨采用三倍标准偏差 3S（置信度可达 99.7%）评定

准则的可行性。

4.3  建议三

在 R51 中特别是自动重量分选衡器的准确度评

定与被计量物品的重量和几何特性、计量速度密切

相关，而在 R51 全文中，没有相关准确度与被计量

物品对应的内容描述。

在最新版的 OIML R51 中 3.11 说明性标记中没有

明确被计量物的物料特征的说明。如果没有被计量

物的特性，标注准确度等级有何意义？

上面的举例，以及纵观国内外产品制造商关于

精度的说明，都已经很清楚说明产品的准确度是跟

着被计量物的特征走的。建议增加：

（1）OIML R51 在测试要求及测试内容中增加

被计量物在不同几何尺寸与不同速度下的测试项目；

（2）说明性标记中增加被计量物的特性说明；

（3）“准确度等级”标注后增加与其对应的“被

计量物品的重量和几何特性”和“速度”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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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就我国在 OIML R51《自动分检衡器》及 

GB/T 27739《自动分检衡器》国家标准在执行过程中

有关准确度的问题展开了分析与讨论。从介绍 OIML 

R51 有关准确度的规定出发，针对目前国内外在 X 

类自动分检衡器上出现的各种乱象与容易混淆的问

题，提出了准确度符号、准确度评定方法及被称物

特征相互关系的改进建议，目的为了执行统一的检

测与评定标准，使得生产企业、检测机构与用户易

于执行，供同行、技术检测机构与用户在产品检测

与选用上参考，希望在修订 GB/T 27739 标准时能将

上述建议添加进去，并提请 OIML R51TC9/SC2 自动

衡器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重视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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